符合申根地區入境條件 之相關証明文件
商務性質行程：

- 公司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會議、研討會或商業、工業、專業性質展演活動之邀函；

- 其他能彰顯商業或專業存在關係之文件；

- 若參加展覽和會議形式之活動，其入場票卷或邀函；

就學或其他種類教育訓練行程：

- 以參加專業或理論教學之一般課程或進修訓練為目的，其教學機構開立之註冊證明。
- 學生證或所修課程相關證明。

觀光或私人性質行程：

住宿之相關證明文件：
―  接待人之邀請 ( « 接待證明 ») ，若住宿在私人家庭，
―  住宿機構證明文件 (如飯店訂房)
―  其他載明預期住宿種類 (長期租賃契約、短期租約、房屋所有權證) 之適宜文件 ;
財力證明文件：
―  最近之銀行帳單或旅行支票；如果預計停留1個月的時間，法國方面要求相當於法國2011年1月1日起制定之基本薪資額度，至少1365 歐元整。
行程之相關證明文件：
―  團體旅行計畫之預訂確認文件或其他載明預期旅行計畫之適宜文件，
回程之相關文件：
―  回程機票或環遊機票；
與政治、科學、文化、體育、宗教等活動或其他性質相關之行程：

邀請函、入場票卷或邀函、登記證明或議程，儘可能載明主辦單位名稱和停留時間，或其他載明訪問目的之適宜文件。
未成年孩童獨自旅行或由父母其中一方隨行

所有18歲以下未成年者非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旅行，強烈建議攜帶未隨同父母雙方或一方簽名之父母同意書。

